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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财政部就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明确要求，决

算环节全面开展绩效评价，逐步推动

预算部门和单位开展整体绩效自评。

全面实施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教育经费投入积

累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在教

育资金管理上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

教育资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

现状

目前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开展情况来看，教育资助资金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以教育部门为

评价主体的自我评价和以财政部门委

托中介机构为评价主体的第三方评价

两种形式。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和经验

积累，财政部门一般会对财政资金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实行标准化管理模

式，统一设置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

评价方法。对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资

金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时，评价指

标设置有投入（产出）指标、效果指标

和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一级

指标，并将数量、质量、时限、成本控

制、社会效益、师生满意度等设置为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直接引用教育资

助政策相关管理办法的具体要求 ；评

价方法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现

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陈英｜莫尧

行的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情况如表 1 所示。

教育资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评价指标趋同化。教育

资助资金既是民生资金、涉农资金，

也是扶贫资金，需要纳入预算绩效评

价。目前，教育部门尚未会同财政部

门建立教育资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仅仅沿用财政部门指定

的通用指标体系，使用的指标比较粗

泛，没有细化各级子指标，或者子指

标设置内容还不够具体，无法体现教

育行业的特征。

（二）绩效评价主体较为单一。教

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分为定期评价和

不定期评价。定期评价是按每个会计

年度对达到限额的项目支出进行决算

绩效评价，其评价主体为财政部门，

即财政部门要求预算执行单位对上一

年度项目支出的绩效进行自评，并在

自评的基础上，抽取部分项目支出进

行重点测评。不定期评价是根据工作

需要对某些项目支出进行结果绩效评

价，即评价主体主要为扶贫部门和上

级教育行政部门。但上级教育行政部

门很少对下级教育部门使用资助资金

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无论何种方式的

绩效评价，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均

暴露出评价主体较为单一的问题，绩

效评价主体单一，权力过于集中，不

利于对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进行真实、

客观的评价。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缺少刚性

约束。由于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尚

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绩效评价结

果反馈和绩效问题整改的工作追责机

制，评价结果作为任务上交完成后，

就存入档案而“束之高阁”。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缺少刚性约束，难以发挥绩

效评价的作用，更难引起资金监管部

门的关注和重视，不利于对教育资助

资金的高效管理和项目支出可行性的

科学预判。尚未建立健全绩效评价过

程及其结果的信息公开制度和社会监

督制度，无法对预算部门形成强制性

的约束和指导。

完善教育资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

政策建议

（一）优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

据教育行业特点，搭建教育资助资金

绩效评价框架性的指标体系，编制具

体项目支出的评价指标内容，制定具

体项目的细分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分

值。完善的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体

系应该包括过程、投入、效果和可持

续影响等四个方面。评价的办法应该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且偏重于定

量的方法工具，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尽

可能地设置可计量、可赋分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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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为因素干预评价结果。如“义

务教育生活费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指标可作进一步优化处理，如表 2     

所示。

（二）完善绩效评价主体结构。在

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考核中，必须

维护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避

免出现评价主体既是“运动员”，又是

“裁判员”的现象，杜绝内部人控制

行为。为实现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

扩围增效，可采纳网格化管理和社会

化服务的社会治理手段，进一步完善

绩效评价主体结构。对同级预算部门

实施教育资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可以财政部门、第三方机构等作

为评价主体。对下级教育部门实施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可以上级教育行政

部门、第三方机构等作为评价主体。

加强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网格化管

理，扩大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的社

会化服务治理，提高评价结果的质量

和效果。

（三）增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约

束。一是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法律

体系。继续细化、优化现有财政预算

法律条文，补齐预算绩效法律短板。

二是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挂

钩。严格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对于有

必要继续实施的教育资助项目，在下

年度预算中继续安排 ；对于效益低或

不具有可行性的教育资助项目，则在

下年度预算中给予缩减或取消 ；对于

绩效评价结果优秀的地区，则增加预

算额度或优先安排奖补资金，反之，

则要缩减预算或少安排或不安排奖补

资金。三是对绩效评价结果实行问责

制。将教育资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部门领导和项目负责人的年度工

作政绩相挂钩，对于评价结果低且未

及时整改的，启动问责机制。四是实

行绩效评价结果信息公开制度。教育

资助资金属于政府公共服务范畴，其

项目支出情况需要公开透明，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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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XX 县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项目支出关键指标（KPI）绩效评价表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及权重

指标评价内容 评价赋分标准

1. 过程指标
（30%）

1.1 对象认定
（40%）

①发动宣传；②评议和
认定流程规范；③公示
完整而规范。

按照完成的具体内容逐项打分。
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不
得资助的，加倍扣分，扣完为止。

1.2 配套资金
（40%）

①足额配套；
②及时配套。

配套资金按完成额度打分；配套
资金在规定时间前到位打满分，
否则 0 分。

1.3 监管履责
（20%）

每学期下基层指导、调
研，或开展其他形式的
监管，如内部审计。

完成满分，否则 0 分。

2. 投入指标
（30%）

2.1 下达资金
（50%）

按春、秋季学期分别考
核，按时下达资金。

在规定时间内下达、拨付资金到
学校或集中统发机构，得满分，
否则 0 分。

2.2 发放补助
（50%）

按春、秋季学期分别考
核，按时向受助学生发
放补助。

在规定时间内发放补助给学生，
得满分，否则按延迟时间和漏发
学生人数扣分，扣完为止。

3. 效果指标
（20%）

3.1 控辍保学
（70%）

不发生因贫失学。
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失学
或辍学得 0 分。

3.2 育人贡献
（30%）

能够通过资助达到育人
目的。

有实际案例、措施即给分，否则
0 分。

4. 可持续
影响指标或
公众满意度
（20%）

4.1 学生及家长
（65%）

开展调查、访谈，考核
满意率。

95% 以上满分，90-95% 减半（不
含 95%），90% 以下 0 分。

4.2 其他人群
（35%）

开展调查、访谈，考核
满意率。

90% 以上满分，85-90% 减半（不
含 90%），85% 以下 0 分。

表 1   XX 县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投入指标

投入数量 资助金额及资助人数。
根据受助名单，确定受助
学生人数和资助金额。

投入质量 应助尽助，不漏不错。
受助学生 100% 符合资助
条件，该得资助的学生
100% 得到资助。

投入时效
春季学期在 6 月 30 日前；秋季
学期在 12 月 31 日前。

在规定时限内，已资助学
生人数占应资助学生人数
的比例，计算完成率。

效果指标 社会效益

是否减少学生辍学现象和劝返
辍学学生回校就读？是否培养
贫困学生自立自强、奋发有为
和感恩担当等核心素养？

设立定性考核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认可度

受资助对象对受助结果的满意程
度；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

开展调查问卷，计算抽样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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